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4-11-05

請問健⾝教練可以提供⺠眾飲⾷建議嗎？會涉及營養師法的問題嗎？

去健⾝中⼼，會逐漸感受到好像健⾝教練也可以提供飲⾷諮詢的⼀些建議。

但是⼜有聽到有⼈說開菜單這件事，應該只能由營養師來負責處理，其他職業要開菜單的話，都是違反
營養師法的。

不知道營養師法是不是真的有要排除不具營養師⾝分的⼈開⽴菜單的意思？應該怎麼理解營養師法法條
的⽤意呢？謝謝。

 王琮儀（認證法律⼈）
讚： 5 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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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是什麼樣的⼈呢？
營養師是畢業於專科以上學校的營養相關科系[1]，並且經過考試[2]、領有營養師證書的專業技術⼈
員[3]。

營養師的業務是什麼？

營養師業務的法律規定
根據營養師法的規定，營養師的業務範圍共有4個：
第⼀，是對特定⼈健康狀況的營養評估。
第⼆，針對特定⼈的營養需求，提供飲⾷設計及諮詢的服務。
第三，對於提供團體膳⾷的群體，例如學⽣、接受安養照護的⽼⼈的營養需求，進⾏飲⾷設計、膳⾷製
備與供應等事項，進⾏營養監督。
第四，就臨床治療飲⾷的設計及製備、供應等事項，進⾏營養監督。

（⼀）

營養師業務的具體內容
其實從上述的條⽂可以知道，營養師的業務⽐想像中複雜。因為需要依據不同⼈的⾝體狀況，可能有特
殊疾病或體質、動過⼿術、提供不同的飲⾷建議，或者是營養品攝取的建議[4]。具體來說，菜單可以特
定到⿂⾁200克、藍莓50克這種⾮常細緻的建議。
同時，營養師依法也屬於醫事⼈員[5]，所提供的諮詢與建議也會被視為是醫療⾏為的⼀環[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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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教練可以為學員開菜單嗎？
回到前⾯對於營養師業務的說明可知，開⽴菜單或適合的保養品、評估特定⼈的⾝體狀況（例如是否應該
攝取軟質⾷物）所需要的營養等等，是營養師必須要基於⾃⾝專業進⾏評估並提供建議的事項。
⼀般的健⾝教練，如果針對健⾝房學員的飲⾷，提供客製化的菜單及營養品的攝取作為業務的⼀部分，其
實可能存在專業度不⾜、忽略學員個⼈狀況的⾵險（例如在不知道他⼈病史的情況下提供飲⾷建議），同
時也違反營養師法的規定，是會⾯臨罰則的[7]。健⾝教練⾄多只能給予⼤⽅向的建議，例如「少吃含糖
⾷物∕飲料」，「多攝取蛋⽩質」，但不能具體到「早餐吃2顆⽔煮蛋，搭配鮭⿂200克、⾹蕉1根，無
糖⾖漿450cc」這樣的程度[8]。

專⾨職業及技術⼈員⾼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5條第1項：「中華⺠國國⺠於公⽴、依法⽴案之私⽴專科
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營養(科學)、⾷品營養(科學)、保健營養(技術)、⾷品
營養與保健⽣技、醫學營養、⾷品暨保健營養、保健營養⽣技、營養保健科學、臨床營養、營養科學與教
育等系、科、組、學位學程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得應本考試。」
專⾨職業及技術⼈員⾼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6條第1項：「本考試應試科⽬：
⼀、⽣理學與⽣物化學。
⼆、營養學。
三、膳⾷療養學。
四、團體膳⾷設計與管理。
五、公共衛⽣營養學。
六、⾷品衛⽣與安全。」
營養師法第3條：「經營養師考試及格者，得請領營養師證書。」
營養師法第1條：「中華⺠國⼈⺠經營養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營養師證書者，得充營養師。」
例如臺灣屏東地⽅法院93年度重訴字第73號⺠事判決：「原告於⼿術後⻑期使⽤⿐胃管，經營養師進⾏
營養評估結果為⼀⽇熱量所需約1700卡（維持基本之能量消耗），⼜因原告於住院期間亦有便秘情形，
故選⽤特殊營養品（愛攝適含纖維配⽅，300 卡/ 罐），依病患熱量需求，⼀天建議使⽤6罐（每天約300
元⾄350元）……。」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1年度上易字第694號刑事判決：「觀諸上開證⼈◯◯◯證述內容，已詳述◯◯
◯⼊住「⽔美護理之家」後，其曾先後於98年10⽉30⽇、同年11⽉13⽇、同年12⽉11⽇對◯◯◯進
⾏營養評估，認為◯◯◯之⽛⿒咀嚼功能不理想，應提供軟質⾷物，⾄於湯圓係屬於黏稠性⾷物，不包括
在軟質⾷物裡⾯，且不建議提供◯◯◯⾷⽤湯圓，因黏稠性⾷物在⼝腔停留時間⽐較久，有噎住及消化不
良之危險等情形，核與證⼈◯◯◯所提供「⽔美護理之家」住⺠◯◯◯病例卷宗歸檔資料內附「營養評
估表」、「營養評估訪視記錄單」等⽂件所載內容⼤致相符（ 詳⾒原審卷⼀第148⾴），是證⼈◯◯◯
上開證詞，應堪採信。綜上，⾜認◯◯◯於98年10⽉29⽇⼊住「⽔美護理之家」，並於翌⽇（即30⽇
）接受「⽔美護理之家」營養師◯◯◯評估，認為其⽛⿒咀嚼功能不理想，應提供軟質⾷物。」
醫療法第10條第1項：「本法所稱醫事⼈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物理治
療師、職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助產師、臨床⼼理師、諮商⼼理師、呼吸治療師
、語⾔治療師、聽⼒師、⽛體技術師、驗光師、藥劑⽣、護⼠、助產⼠、物理治療⽣、職能治療⽣、醫事
檢驗⽣、醫事放射⼠、⽛體技術⽣、驗光⽣及其他醫事專⾨職業證書之⼈員。」
臺灣⼠林地⽅法院107年度醫更⼀字第1號⺠事判決：「◯◯◯於臺北榮總住院期間，99年11⽉6 ⽇⽩蛋

https://wwwc.moex.gov.tw/main/ExamLaws/wfrmExamLaws.aspx?kind=3&menu_id=320&laws_id=114
https://wwwc.moex.gov.tw/main/ExamLaws/wfrmExamLaws.aspx?kind=3&menu_id=320&laws_id=1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006&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006&flno=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TDV,93%252c%25e9%2587%258d%25e8%25a8%25b4%252c73%252c20050531%252c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M,101%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694%252c20121129%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21&flno=10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SLDV,107%252c%25e9%2586%25ab%25e6%259b%25b4%25e4%25b8%2580%252c1%252c20200508%252c1


 營養師，營養師法，醫事⼈員，醫療⾏為，健⾝教練

 洪品毅（認證法律⼈）
讚： 0 留⾔： 3 

2020-08-14 14:27

實務上針對營養師法的相關案例，可謂相當稀少，因此，亦難尋實務對此所表⽰之意⾒。下⽂將說明本⽂的⽴
場︰

⽩2.8g/dL，有偏低現象，顯⽰◯◯◯營養狀況不佳，惟此偏低程度不⾄於造成嚴重症狀（如全⾝⽔腫、
肋膜積⽔或腹⽔）或危及⽣命，因此僅需尋求營養狀態之改善，無須藥物治療，依11⽉13⽇之護理計畫
，被告已有評估◯◯◯⽇常飲⾷習慣及評估引起營養不⾜之原因，並有諮商營養師設計符合◯◯◯需要
的飲⾷，已盡醫療上之注意，符合醫療常規。」
營養師法第29條本⽂︰「未取得營養師資格，擅⾃執⾏第⼗⼆條第⼀項各款營養師業務者，本⼈及其雇主
各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可參考醫適能 蔡奇儒（2019），《教練可以幫學⽣開菜單嗎？根本違法！！｜運動健⾝體與適能產業觀
察》。

現⾏法－營養師法第12條、第29條

現⾏法第12條[1]明定營養師的業務範圍，並於第29條[2]明定「未取得營養師資格」⽽⾏營養師業務
者，將會受到處罰。

（⼀）

由此可⾒，本法將始得「被規定在『業務範圍』內的活動」成為營養師獨占的市場。（⼆）

本條「業務範圍」應該如何解釋？

本⽂認為，此業務範圍應附加「以﹒.﹒.（營養評估、飲⾷設計等）為業」的要件，始為該法所要處罰
的對象。

（⼀）

所謂「以﹒.﹒.為業」指得是（這個⼈）經常性、經營此項活動，以便獲取⽣活上、精神上的賴以維⽣
的基礎。簡單來說，就是「⻑期作這件事且為了賺錢」。

（⼆）

因此，「偶⽽為之」、「⼼⾎來潮」、「樂善好施」都不會是本法處罰的對象。因此，甲對於健⾝有⼀
套了解，知道應該攝取何種⾷物，其為其好友⼄訂定健⾝菜單、為其烹飪料理，本⽂認為，並⾮本法所
得以處罰的對象。

（三）

為什麼可以如此解釋？

有⼈會提出疑問說︰「法條明明就只有寫營養師可以，也就是說，任何⼈只要不具備營養師資格，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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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法律允許，都不可以執⾏營養師的業務。你怎麼能這麼解釋？」

⾸先，本法限制了營養師以外的⼈，從事「特定活動」的⾃由，此乃限制⼈⺠的職業⾃由，且屬於主觀
條件之限制。這種限制，依照釋字第510號解釋、584號解釋，應為了實現「＃更為重要之公共利
益」，才可以在必要範圍內為之。

（⼆）

本⽂認為，營養師法的⽴法⽬的，當然是希望由合格的營養師，就個⼈⾝體所需之營養、飲⾷予以設
計，並維持此事務的專業化（畢竟，營養師也需要經過考試）。但這項公益⽬的，難謂是⼀種「更為重
要之公共利益」。

（三）

什麼是「更為重要之公共利益」？

更為重要之公共利益，指得是國家為了保護⼈⺠免於遭受到可能發⽣的危險、危害。（⼀）

假設，我們認為營養師法確實有這項⽬的存在，就是在表明「當我們今天允許⼀個不具備營養師資格的
⼈，去設計飲⾷、去評估別⼈的健康狀況並做營養諮詢，就『可能』會產⽣⼀定的危險。所以，我們應
該避免這個危險。」

（⼆）

但本⽂認為，這些活動就算由不具備營養師資格的⼈去從事，也未必會產⽣什麼危險。反倒是，如果為
了正在患病的⼈、⽼⼈、孕婦設計飲⾷，才可能會引發我們所擔憂的危險。

（三）

因此，本法應該設計成，「為癌症患者、難以⾏動之⽼⼈、懷胎5個⽉之孕婦，為第12條營養師之業務
者，應處以﹒.﹒.」，⽽本法沒有這種設計，就是其「過猶不及」的地⽅，也是「可能違憲」的地
⽅[3]。

（四）

為了不讓本法違憲，就應該把本法的規範範圍，在可能⽂義範圍內予以限縮（此稱「合憲性解釋」），
給法律說明，例如，本題附加的「以﹒.﹒.為業」，⽽這樣的解釋，其實也在「業務」的⽂義範圍內[4]

。
 

（五）

營養師法第 12 條︰「營養師業務如下：⼀、對個別對象健康狀況之營養評估。⼆、對個別對象營養需求
所為之飲⾷設計及諮詢。三、對特定群體營養需求所為之飲⾷設計及其膳⾷製備、供應之營養監督。四、
臨床治療飲⾷之設計及製備、供應之營養監督。前項第三款所稱特定群體，係指需⾃團體膳⾷設施固定接
受膳⾷之群體，其類別、⼈數、⽤膳餐次及營養師設置之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營養師法 第 29 條︰「未取得營養師資格，擅⾃執⾏第⼗⼆條第⼀項各款營養師業務者，本⼈及其雇主各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在營養師指導下實習之學⽣或取得畢業證書⽇起五年內之畢
業⽣，不在此限。」
本⽂認為本條恐怕已經違憲，⾄於理由，⼤致說明如上。
不過，這種限縮⽅式是否就能使得本條合憲（例如，健⾝業者專⾨為其學員製作營養健⾝菜單，仍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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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品毅的回答，但其實就營養師的業務來說，具有⾼度專業性，同時與醫療領域和公共衛⽣息
息相關，並不是單純的開⽴菜單⽽已。 就回應中提到營養師法可能違憲的部分，若詳加檢視營養
師法的規定與相關實務可知，營養師業務的內容所涉及到的專業，包含⽣理學、⽣物化學、營養
學等學科。就此⽽⾔，營養師法規定應無違憲之虞，這點也想與您討論。在提出⼀個條⽂違憲的
論點之前，可能需要更多的⽴論基礎和論述來⽀持違憲的觀點。

 

洪品毅（認證法律⼈） 2020-08-25 10:24:10

編輯您好： 1、本⽂認為，各⾏業固然有其專業性，惟於基本權合憲性審查時，即應就「最⼩侵
害」、「最適⽅法」為⽴法要求。 2、⽂中已經提及，本案的合憲性要求。 3、本法問題在於，
就是如同對普通⼈開⽴菜單這類⾏為，他可以「很單純」也可以「很專業到⽄⽄計較」，但都有
必要排除「⾮營養師之⼈」來從事嗎？ 4、此乃本⽂違憲⽴場的論據，⾮僅因具備專業即可形成
獨佔地位。

 

王琮儀（認證法律⼈） 2020-08-26 04:06:48

謝謝品毅的回應，不過對於您所持營養師法違憲的問題，仍有⼀些想要討論的地⽅： 1.營養師
「提供菜單」的業務，必須要考慮到該對象的⽣理狀況，以及對於各類營養品的掌握。 也許我們
可以說，健⾝教練可以建議學員「⾷⽤低脂⾁類、蔬菜」這種⼤⽅向的飲⾷建議，但要詳盡的開
⽴「每天吃幾餐、每餐攝取哪些⾷物、卡路⾥多少」這類菜單，則顯然需要更多的專業評估，例
如需要了解到對象的病史、過去的飲⾷狀況之類，以健⾝教練的訓練來說，並不具備這些知識。
2.從業務的⾓度來說，誠如您的回應所述，業務本⾝是需要以反覆為業作為要件，倘若是針對飲
⾷偶發性的提醒或建議，並不會落⼊營養師法的處罰範圍。然⽽不具備專業技能卻仍然為別⼈設
計菜單及營養品，同時以此作為業務與收⼊來源，才會有觸法的問題。 3.在指出營養師法的規定
有模糊、射程過廣問題之前，建議可能更需要去詳細、具體檢視營養師的業務，才能做更細緻的
討論。 4.從營養師法的罰則為5萬到25萬元罰鍰的規定來說，是否確實會處罰過重⽽有違反⽐例
原則、過度限制⼈⺠職業選擇⾃由，有待商榷。 編輯⾃⼰也是第⼀次接觸營養師法相關規定，覺
得還有很多地⽅需要學習，也和品毅共勉，謝謝。

本法之處罰。因為屬於「以....為業」。），本⽂仍保持否定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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